ER AT R FH A
1148 B 3% % AT3%,

A £ FlxZ

AL Rt R B 1‘% Fedeor (1132 R F 540582
B.) 0 Ad]iideT

302
Flas 2 om % o
e
N R R TN RN 2SR - D B P 26p B
4 ,;, : égwg;m R TEREFEYE Uﬁi’ LR

}?A
11'::
\.L

% APPLE ~ 2] %2 1PHONE 13 PRO MAX 7 #+ % 3514 -
E34% (TR) 30005 KAEHEFAII1E5? 2
82Mﬁifﬂmﬁ*“§ﬁ%7ﬁgﬁi
*ﬁ‘uﬁﬁ%#ﬁﬁfvémvﬂﬁfk’ﬁﬁﬁg&
HEGUET2Z AR ENE R I EI T RAG AR

> e
[u—
(e
3

\-ﬁ

1§

N —

z

FAORTAOEPHLEARERF2AFTETEES > ZRLE
BAT AXRANE A 0 A IIIET? 29p E ke & AT
%,%ﬁé%ﬁaf&ﬁa ¢ PRED ?%Lﬂiéﬁ
Gk AE F] ik 2 %rﬂuzil&h;“lﬁ 2 B
B o

S RFETF EPERRTL  ABERFIRUEETE D
ﬁﬁﬁﬁ%?ﬁ’%%%ﬁ&aﬂ%’ﬂi;?k“wkg
$2 ~ BLERIAA WG P2 o X BT A2

)

PREER B ERNEREFIRZFTEET T - HH TR
M2 FIR o P RS AMRA *%\%ﬁ P B Hdg EP 2
2 BB R SRR B 2 FEE 0 R R 3 4
TR P ELRELELEESTRTAW o B B2 2
o REY AP FR2NNE IR PR N2 RA

%— 7



ﬂ’ﬁﬂ%iiﬁﬁmﬁﬁﬂi‘ﬂxﬁin % Hrily
SR [ LA SRR ’,l‘zé‘?’%Aer?’%&ﬁ;f’%&Lii“?n’»E
2§4wwﬁﬁﬁ£ EFNNFE AT LET O UK
» E
7R

NNy

PAREPEAFLER LT RBRFAF A TIT oA 2R
ARG SRR 2 E 0 REES 2 A% L g BF 2 el
£ 5P FRBIB 44E 5T RB2BEAL V£ o
3~ﬂ%$%ﬂ@zﬂﬁmﬂpﬁﬁf&“ﬁﬁ*ﬁﬁmng
BRREFE YT > I RERT AR 2L ER
'k%#ﬂwuﬁwﬂv*ﬂ?JGF’ﬁﬁ; %ﬁfﬁﬁﬁﬁfﬁrﬁ
THRAEEIIHERT A BT AR B > * LER
(e ?ﬁ{ﬁi%‘XEé%#’ﬁiﬁL ¢ %

MR R g R e B
%%ﬁ’mﬁu¢%1%ﬁ~ﬁ&%$?41%wﬁﬂié
+ 2 IR HIiZH/Ipeg

&t
i
=\<
=
i

(mOME TR B BRI ANNETERT AT YT
fEMT A AL KA R M APPLE ~ A 5 IPHONE 13 PRO MAX
FERmldt o F10p 443,000~ > KAEHEF p111ED? 26
PAfES?26P 2k 237 fRPE R T ¥ T A A ix
AR RELAWEN AR E TR AXB ALY 2 AR
BpAhTFREEFD AL PEFA PRI ANTEEE

\v

A %ﬁﬁﬂuﬁ+7rww%’z L1177 29
Bﬂi?ﬁ$*%‘ FREFENE AR RERT
I AR bﬁﬁﬁﬁﬁé-\ﬁ4”14ﬂ9w5%%ﬁ
F-E'—' ﬁ'ivﬁ—%ﬁ'}ié—%?f&’ﬁbgg/ﬂ\i? l;;]/ﬁ—‘z;\_kioﬁ{%'—
GRS S R SR N TN
ﬁ”““wwf&éémrﬁ?%é@ Bz w2 %9 0 3
Atz ApEEF >t g HAimr £
5Fﬁ’ﬁ$*”“éifﬁ’mﬁ H i ff W dd Yo it 20

o

CARNE-BEE /S UE | A S B L VA
(COF#M L HA L 24 > 3t m k1§

- . @ 3
ot
[

¢ (I'}‘_":_,",g)%& ,E’/A,\Fﬁ



Foo ERATIILEDY 26 ’éﬁkilkﬁﬁ*ﬁi;ﬁégﬁ%»yﬁ
ARG oM NAEZ TR R A MT AR (BT, R
ZEI#E R F5TI035.%5 (T fie é}) %20F ) A
AFEERIMA =G H%)jha;illlﬁ& 26 p 142 JPHONE 1
3 PRO MAXF# T84T 4 » B R F G- HFH R LS

T (Arllde BrF 547350 % <<“fa§wmss>> éA3244E %2
45p ) o ﬁriwswfﬁg’gfﬂi RE TR TART A e A K
ﬁEIPHONE 13 PRO MAXf Reldt o 22 p P El11#57 26
SAR R 3 P RAEF
‘ é%?p ‘J‘mé%il?)l
F) AL wREd v EARPEERTIFPESIFLL
X AT E G ?v'“r;“ » 3111#52 26P 2 FEﬁS 2
6pAe HREF (3B > ZEpL2P £993p ) »=10p 42
£3,000~ > 424 2 B100p 3-8 £33 ~ e LR
T AT G5 TER 22T ER 1%437 400 > 7=

=
4__‘_‘.

HNFETEPREAEYTED P2 Ao

(Z)dm A2 2FA gL HBRT AREPNFEFF > L& G
y;;)g_& ﬂm‘;;tip' A 7 ; LU I: Fg.‘r/ﬂf 2 f'rvyr;{z‘f A BRI B YO
o rhieR I IFPRBRRER S yﬁﬁ LR 120
00 I s‘zfﬁéuﬁ}mﬂ 532 5 091 6XXXXXX5E ((F® Biis
¥) gy s %zl [PHONE 13 PRO MAX » & &=+ 43
REH > FEEFOL LR B1E5 000~ > J’I&L,"llaﬁ”
9,000~ 2§ 4% > Lz Ben1F5,000~d > &> £
4,000 2 FE T A atP 3 d RRiT LD
R FREEOEIMA TG 0 PELERG EHES G
S > T RDTFHFIBY REERINELETIN £ F
M F R AR BRI AT S %’*&p%égﬁ(i
ii%&i%i%ﬁf*%llzﬁ&)ila BF F11095 5 5 7TFE o ~
FLORF 5 ) SR ARFEFEM D E ARR I E‘P%
%’ﬁﬁﬁiﬁaﬂy*iﬂim’ﬁ*%%ﬁ A 2hAR

b
i
mj



ok ER e P ﬁ"iﬁ%i%7§%%%f
= » 4 % [PHONE 13 PRO MAX 128G > # % 434 % ~ » %
AT B 2R 155,000 > doH- € R =860 7 P 4R
B oo 4, 000 AR 0 B TS o 2 R
Q%E%%@é’&%gﬁ’ﬁgﬁﬁiiﬁﬂﬁiﬁﬁ’
RS g s Beh®3F (IR %2317 2 %2407 ) - Rl
AT SRR SR AN S R
2 P EABRIHREEITERFFT AP > AP I RE
’&ﬁ»? LR n’,’ﬁv‘v?lllﬁl’i 5P é;;?‘/;')é“ SR

5. & ‘JﬁPF” w111#17 55 115ﬁ1” 4B ek
= 25LIPHONE 13 PROF&H T 3% 0 & F i 2, 300mi%ET
o 114#82 15p 2 1@ (’?) F % 11410809998@: A
FHmad F3 ~hER R g HemniEvE (3
¥107TF 2 %123% ) > 5l%€3§$§EIﬁP~ A Ey EME
N BRBER2AFBFLFIURES IR EFZ T
w@\; FATHT AFEZ DT T ERFATHRT A
/;Bj;‘?gﬁ_z,-hp\ KoL E2 A K g’l«* - SN N
FEF o R A AT A B A B
*

\

>&‘\

o

‘?‘“

Eh g
w%ﬁ%

TLRAB S FRFLEN 0 EATRT AL ER PR
R AR I AR PN B - SRRV S i =2
2 A E BB ETY 20p S 4 TAk T A iz )
4; Eh,bg 7\‘,\)ﬁ&/\ E‘Ip;f,ﬁt:f/g ?L@b%i'ﬁ)fﬁf*’%?ﬁ

v
oo MGFUTEA TR T AT R GRS LA R A
A

A RART WL A ’ﬂ#ﬁ%ﬁﬁﬁ$@~§ﬁﬂﬁ,

WAL EE > ARt BRGUELT A f I
FRHE e a G BRZFE > TS IR TR 20T
Poeb o BE A RN TER g AR B B8 PR B R
2 PN EHEAIBTA S A BB T A FERZTETOE S
?%ﬁ%’?%ii%iﬁﬁﬁ@?; AT AR E Sk
A A > EARENE G MR A



7~

%,

%%4ﬁwuf&ﬁ’éﬁﬁ%%%iﬁigwa¢4ﬁ

B A2 4F&Plﬂ3“7€53§%§“f%§5\47§; B4 TR T A
Wﬁﬂamﬂﬁﬁ’%l_f“iﬁﬁ fﬂHﬁl”Bﬂ%ﬁ%‘
HoBHEN P EDT 0P v AL RKEIBFEFRTELA RS F
zZ Ve R EAREBELFEAF CRE2FREFF LA
?5” 4%‘1124%}*;1:& B3 H11095L 5 2 A2t 22 %) 0 1%
e R A (48T T AR ) AR EIEP © Bty
f'ﬁ%a‘:%i A AT A2 ?i%‘_’ FILH BT kAR R AL E A
TR IALTEFAY 2200 0 RET A2
ERRC I - ’;%ﬁfﬁéﬁﬁﬁﬁaiﬁﬁi
B xR B TR REART A ST A3 &

‘ﬁ

AR

&
PO A R E om gk g
FhoArit o A2 RIERE s B2 %jﬁ;ﬁ%‘s EREE S W ,_4,1'.#%
Al P BEL R TR ENE Y - AR RT TR
A0 A TR LSBT LRAE  BRERARYIREET BB
Forf R hogo > RREFTEARINE U H
RGBT EPRL PR BEORRP > A7
ML R AR R TRA PSR A2
T BEINEFEH30LEF 13 > H)idded < o

‘Wﬁ%ﬁﬂ%ﬁﬁéi:%’dﬁkﬁﬁ%quﬁ%ﬁ?%o

b

=t

A

-9\-

\éi\\

¢ F o R 15 E ] » 15 P
NEF LA FHEE FoFEA
= F i T
A7 R
AL AERPERARSD

4R PRAZ) A BATFAEE1520p P AP ) IRT
11“*#-6@“%%$> B S LR

d e ANEAFE

Bl \(Q

FER



e

¥

N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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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7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威宏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05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威宏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威宏明知其於民國111年5月26日與被害人潘佳蓉所簽訂之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約定被害人向被告承租廠牌APPLE、型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每10日租金新臺幣（下同）3,000元，承租期間自111年5月26日至同年8月26日止等語，乃係被告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以辦門號換現金之方式借款予被害人，而與被害人通謀虛偽所簽訂之不實契約書，被告實際上並未交付該行動電話予被害人，雙方僅為金錢借貸之民事事件等節，詎竟意圖使被害人受刑事追訴處分，而於111年7月29日具狀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對被害人提起侵占上開行動電話之刑事告訴（下稱前案）。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規定甚明。再誣告罪之成立，須其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祗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誣告人不受訴追處罰者當難遽以誣告論罪；誣告罪之成立，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虛構為要件，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告訴人本缺乏誣告之故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名，亦有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251號、44年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訊據被告劉威宏固坦承其有與被害人簽有約定前述內容之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嗣具狀對被害人提起侵占告訴之事實，然堅決否認有何本件誣告犯行，辯稱：伊確實有將上開行動電話租借並交付給被害人，但被害人後來不繳錢，又沒返還行動電話，可能是租手機後又拿去賣掉，伊才提起侵占告訴，並非借款予被害人等語。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誣告罪嫌，則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及刑事告訴狀、行動電話租賃契約書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地，與被害人所簽訂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約定被害人向被告承租廠牌APPLE、型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每10日租金3,000元，承租期間自111年5月26日至同年8月26日止等語，嗣具狀於前案對被害人提起侵占該行動電話之告訴等情，為被告於前案與本案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暨審理時自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於前案偵查中及本案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被告111年7月29日刑事告訴狀暨所附行動電話租賃契約書、行動電話照片、被害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被告於111年7月13日所寄存證信函等證據資料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然上開事證僅能證明被告有與被害人簽訂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嗣後即以被害人侵占該行動電話為由而提起告訴之事實，至被告之申告內容是否完全出於憑空捏造、其主觀上是否有誣告犯意，而有本件誣告之犯行，仍須有其他積極證據始能認定，無法據此即推認被告有此部分犯罪。　　
(二)質諸被告於提起告訴之初，於前案偵查中以告訴人身分陳稱：伊係於111年5月26日，在被害人位於屏東住處附近小吃店碰面，而出租該行動電話予被害人等語（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7703號卷《下稱他卷》第25頁）；於本案審理時則陳稱：伊當時就是在111年5月26日出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給被害人，伊只有做這一款行動電話等語（本院114年度訴字第473號卷《下稱院卷》第244頁至第245頁），核與卷附租賃契約書內容亦係約定被害人向被告承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書立日期為111年5月26日，被害人所留地址為屏東縣戶籍地等情相符，有上開租賃契約書及被害人戶籍資料可憑（他卷第7頁、院卷第131頁），是被告前開供述，尚無何與客觀事實明顯扞格之處。又觀以上開租賃契約內容所載，於111年5月26日至同年8月26日租用期間（共3個月，含頭尾2日共約93日），每10日租金3,000元，租金以滿100日計算合計3萬元，該短期租金總額並未逾契約第7條記載之該行動電話原價4萬7,400元，亦未逾證人即被害人於審理時證稱之市價3萬餘元，是該契約約款亦無明顯與常情不符之處。　　
(三)而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對被害人提告內容為不實，主要係依據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惟質諸證人即被害人雖於偵查中證稱：伊係在網路上看到門號換現金廣告就跟對方聯絡，相約在臺中市西屯區某遠傳門市辦理門號0916XXXXXX號（門號詳卷）的續約，門市給伊1支IPHONE 13 PRO MAX，伊將手機轉交給對方，因為伊續約要給遠傳1萬5,000元，對方就以1萬9,000元向伊買手機，給遠傳的1萬5,000元由對方墊付，再補4,000元給伊，手機租賃契約書是在臺中市西區靠近火車站簽的，當時契約書上都是空白，門號伊沒有給對方，係自己用，約定要正常繳費3個月，遠傳業務才能拿到佣金，實際上並沒有租手機，伊並沒拿到手機，也沒有侵占等語（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109號卷第7頁背面、第19頁背面）；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網路看到借貸廣告，就與對方聯絡後約在臺中見面，當天來接洽之人並非被告，後來伊就拿自己門號去續約，拿到新手機之後賣給對方，手機是IPHONE 13 PRO MAX 128G，市價約3萬多元，對方說補助款幫忙出1萬5,000元，扣掉會幫伊繳6個月月租費，所以給伊4,000元報酬，伊也將手機給對方，對方還說要簽這張契約書，伊就簽了，租賃契約書上的日期是錯的，是依照對方的指示寫的等語（院卷第231頁至第240頁），則就初始數期之月租費究竟由何人繳納乙節，前後供述互有齟齬；且經本院函詢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經該公司函覆結果，被害人實係於111年1月5日，在該公司台中忠明加盟門市申請門號0916XXXXXX號續約服務，無預繳金或保證金，門號合約期間為111年1月5日至115年1月4日，搭配專案行動電話為型號IPHONE 13 PRO行動電話，專案價2,300元等情，有該公司114年8月15日遠傳（發）字第11410809998函暨所附續約服務申請書、加值專案申請書、銷售確認單可憑（院卷第107頁至第123頁），是就續約日期、當場是否有預繳金額、專案搭配之行動電話型號等節，均顯與前開租賃契約書所載及證人即被害人證述之內容不符；且若依證人即被害人於審理時證述內容，該不詳之人既承諾會代為繳納6個月月租費，則於證人即被害人將該行動電話交付予對方後，雙方即已無其他尚待履行之事項，證人即被害人於此6個月期間內亦無其他須支付予電信公司或該不詳之人之款項，該不詳之人當無透過被告於111年7月29日對證人即被害人提起侵占告訴之動機，是證人即被害人證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實非無疑。況衡以證人即被害人既於前案中係以被告身分應訊，基於人性趨吉避凶之本能，其供述不無避重就輕、含混其詞，刻意弱化自身行為，甚而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可能，自難僅憑其片面而有瑕疵之證述，即遽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
(四)此外，觀諸本案就公訴意旨所稱被告實係透過以辦門號換現金之方式借款予被害人，而與被害人通謀虛偽所簽訂前開不實契約書，實際上並未交付該行動電話予被害人等節，除證人即被害人證述外，並未能提出其他相關對話紀錄或其他在場證人證述以資佐證，復無其他客觀事證足資認定被告與上開不詳之人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證人即被害人證述復有前述瑕疵，客觀上無從排除其於111年1月5日辦理續約，與其於同年5月26日向被告承租上開行動電話分係二事之可能性。況前案嗣經移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該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109號為不起訴處分之原因，係認前案告訴人（按：即本案被告）未提出足以證明已將所指行動電話交付予被害人之事證，佐以其他另案起訴及被訴前案紀錄，而認被害人是否確有遭申告之犯行，殊值可疑等情，而為不起訴處分，並非認定被告前案此部分之指訴全係虛偽不實，自亦無從以被害人前經不起訴處分乙節，當然推認被告有誣告犯行，而以該罪罪責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涉犯上開誣告罪嫌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犯罪事實之有罪心證。此外，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詠涵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煜祥


　　　　　　　　　　　　　　　　　　　法　官　溫家緯 


　　　　　　　　　　　　　　　　　　　法　官　林建良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與瑄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7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威宏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058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威宏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威宏明知其於民國111年5月26日與被

    害人潘佳蓉所簽訂之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約定被害人向被

    告承租廠牌APPLE、型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

    每10日租金新臺幣（下同）3,000元，承租期間自111年5月26

    日至同年8月26日止等語，乃係被告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成年人以辦門號換現金之方式借款予被害人，而與被害人通

    謀虛偽所簽訂之不實契約書，被告實際上並未交付該行動電

    話予被害人，雙方僅為金錢借貸之民事事件等節，詎竟意圖

    使被害人受刑事追訴處分，而於111年7月29日具狀向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對被害人提起侵占上開行動電話之刑事告訴（

    下稱前案）。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

    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規定甚明。再誣告罪之成

    立，須其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

    ，祗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誣告人不受訴追處罰者當難遽以誣

    告論罪；誣告罪之成立，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

    全出於虛構為要件，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以致不

    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告訴人

    本缺乏誣告之故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名，亦有最高法院43年

    台上字第251號、44年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訊據被告劉威宏固坦承其有與被害人簽有約定前述內容之行

    動電話租賃契約書，嗣具狀對被害人提起侵占告訴之事實，

    然堅決否認有何本件誣告犯行，辯稱：伊確實有將上開行動

    電話租借並交付給被害人，但被害人後來不繳錢，又沒返還

    行動電話，可能是租手機後又拿去賣掉，伊才提起侵占告訴

    ，並非借款予被害人等語。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誣告

    罪嫌，則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及刑事告訴

    狀、行動電話租賃契約書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

(一)被告於上開時、地，與被害人所簽訂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

    約定被害人向被告承租廠牌APPLE、型號IPHONE 13 PRO MAX

    行動電話1支，每10日租金3,000元，承租期間自111年5月26

    日至同年8月26日止等語，嗣具狀於前案對被害人提起侵占

    該行動電話之告訴等情，為被告於前案與本案偵查中及本院

    準備程序暨審理時自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於前案偵查

    中及本案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被告111年7月29

    日刑事告訴狀暨所附行動電話租賃契約書、行動電話照片、

    被害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被告於111年7月13日所寄存

    證信函等證據資料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然上

    開事證僅能證明被告有與被害人簽訂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

    嗣後即以被害人侵占該行動電話為由而提起告訴之事實，至

    被告之申告內容是否完全出於憑空捏造、其主觀上是否有誣

    告犯意，而有本件誣告之犯行，仍須有其他積極證據始能認

    定，無法據此即推認被告有此部分犯罪。　　

(二)質諸被告於提起告訴之初，於前案偵查中以告訴人身分陳稱

    ：伊係於111年5月26日，在被害人位於屏東住處附近小吃店

    碰面，而出租該行動電話予被害人等語（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111年度他字第7703號卷《下稱他卷》第25頁）；於本案審

    理時則陳稱：伊當時就是在111年5月26日出租IPHONE 13 PR

    O MAX行動電話給被害人，伊只有做這一款行動電話等語（

    本院114年度訴字第473號卷《下稱院卷》第244頁至第245頁）

    ，核與卷附租賃契約書內容亦係約定被害人向被告承租IPHO

    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書立日期為111年5月26日，被

    害人所留地址為屏東縣戶籍地等情相符，有上開租賃契約書

    及被害人戶籍資料可憑（他卷第7頁、院卷第131頁），是被

    告前開供述，尚無何與客觀事實明顯扞格之處。又觀以上開

    租賃契約內容所載，於111年5月26日至同年8月26日租用期

    間（共3個月，含頭尾2日共約93日），每10日租金3,000元

    ，租金以滿100日計算合計3萬元，該短期租金總額並未逾契

    約第7條記載之該行動電話原價4萬7,400元，亦未逾證人即

    被害人於審理時證稱之市價3萬餘元，是該契約約款亦無明

    顯與常情不符之處。　　

(三)而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對被害人提告內容為不實，主要係依

    據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惟質諸證人即被害人雖於偵查中證

    稱：伊係在網路上看到門號換現金廣告就跟對方聯絡，相約

    在臺中市西屯區某遠傳門市辦理門號0916XXXXXX號（門號詳

    卷）的續約，門市給伊1支IPHONE 13 PRO MAX，伊將手機轉

    交給對方，因為伊續約要給遠傳1萬5,000元，對方就以1萬9

    ,000元向伊買手機，給遠傳的1萬5,000元由對方墊付，再補

    4,000元給伊，手機租賃契約書是在臺中市西區靠近火車站

    簽的，當時契約書上都是空白，門號伊沒有給對方，係自己

    用，約定要正常繳費3個月，遠傳業務才能拿到佣金，實際

    上並沒有租手機，伊並沒拿到手機，也沒有侵占等語（見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109號卷第7頁背面、第

    19頁背面）；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網路看到借貸廣告

    ，就與對方聯絡後約在臺中見面，當天來接洽之人並非被告

    ，後來伊就拿自己門號去續約，拿到新手機之後賣給對方，

    手機是IPHONE 13 PRO MAX 128G，市價約3萬多元，對方說

    補助款幫忙出1萬5,000元，扣掉會幫伊繳6個月月租費，所

    以給伊4,000元報酬，伊也將手機給對方，對方還說要簽這

    張契約書，伊就簽了，租賃契約書上的日期是錯的，是依照

    對方的指示寫的等語（院卷第231頁至第240頁），則就初始

    數期之月租費究竟由何人繳納乙節，前後供述互有齟齬；且

    經本院函詢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經該公司函覆結果，被

    害人實係於111年1月5日，在該公司台中忠明加盟門市申請

    門號0916XXXXXX號續約服務，無預繳金或保證金，門號合約

    期間為111年1月5日至115年1月4日，搭配專案行動電話為型

    號IPHONE 13 PRO行動電話，專案價2,300元等情，有該公司

    114年8月15日遠傳（發）字第11410809998函暨所附續約服

    務申請書、加值專案申請書、銷售確認單可憑（院卷第107

    頁至第123頁），是就續約日期、當場是否有預繳金額、專

    案搭配之行動電話型號等節，均顯與前開租賃契約書所載及

    證人即被害人證述之內容不符；且若依證人即被害人於審理

    時證述內容，該不詳之人既承諾會代為繳納6個月月租費，

    則於證人即被害人將該行動電話交付予對方後，雙方即已無

    其他尚待履行之事項，證人即被害人於此6個月期間內亦無

    其他須支付予電信公司或該不詳之人之款項，該不詳之人當

    無透過被告於111年7月29日對證人即被害人提起侵占告訴之

    動機，是證人即被害人證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實非無疑。況

    衡以證人即被害人既於前案中係以被告身分應訊，基於人性

    趨吉避凶之本能，其供述不無避重就輕、含混其詞，刻意弱

    化自身行為，甚而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可能，自難僅憑其

    片面而有瑕疵之證述，即遽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

(四)此外，觀諸本案就公訴意旨所稱被告實係透過以辦門號換現

    金之方式借款予被害人，而與被害人通謀虛偽所簽訂前開不

    實契約書，實際上並未交付該行動電話予被害人等節，除證

    人即被害人證述外，並未能提出其他相關對話紀錄或其他在

    場證人證述以資佐證，復無其他客觀事證足資認定被告與上

    開不詳之人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證人即被害人證

    述復有前述瑕疵，客觀上無從排除其於111年1月5日辦理續

    約，與其於同年5月26日向被告承租上開行動電話分係二事

    之可能性。況前案嗣經移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後以該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109號為不起訴處分之原因，係

    認前案告訴人（按：即本案被告）未提出足以證明已將所指

    行動電話交付予被害人之事證，佐以其他另案起訴及被訴前

    案紀錄，而認被害人是否確有遭申告之犯行，殊值可疑等情

    ，而為不起訴處分，並非認定被告前案此部分之指訴全係虛

    偽不實，自亦無從以被害人前經不起訴處分乙節，當然推認

    被告有誣告犯行，而以該罪罪責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

    被告涉犯上開誣告罪嫌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

    所指犯罪事實之有罪心證。此外，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

    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件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詠涵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煜祥



　　　　　　　　　　　　　　　　　　　法　官　溫家緯 



　　　　　　　　　　　　　　　　　　　法　官　林建良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與瑄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7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威宏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05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威宏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威宏明知其於民國111年5月26日與被害人潘佳蓉所簽訂之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約定被害人向被告承租廠牌APPLE、型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每10日租金新臺幣（下同）3,000元，承租期間自111年5月26日至同年8月26日止等語，乃係被告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以辦門號換現金之方式借款予被害人，而與被害人通謀虛偽所簽訂之不實契約書，被告實際上並未交付該行動電話予被害人，雙方僅為金錢借貸之民事事件等節，詎竟意圖使被害人受刑事追訴處分，而於111年7月29日具狀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對被害人提起侵占上開行動電話之刑事告訴（下稱前案）。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規定甚明。再誣告罪之成立，須其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若所告尚非全然無因，祗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誣告人不受訴追處罰者當難遽以誣告論罪；誣告罪之成立，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虛構為要件，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告訴人本缺乏誣告之故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名，亦有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251號、44年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訊據被告劉威宏固坦承其有與被害人簽有約定前述內容之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嗣具狀對被害人提起侵占告訴之事實，然堅決否認有何本件誣告犯行，辯稱：伊確實有將上開行動電話租借並交付給被害人，但被害人後來不繳錢，又沒返還行動電話，可能是租手機後又拿去賣掉，伊才提起侵占告訴，並非借款予被害人等語。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誣告罪嫌，則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及刑事告訴狀、行動電話租賃契約書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地，與被害人所簽訂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約定被害人向被告承租廠牌APPLE、型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每10日租金3,000元，承租期間自111年5月26日至同年8月26日止等語，嗣具狀於前案對被害人提起侵占該行動電話之告訴等情，為被告於前案與本案偵查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暨審理時自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於前案偵查中及本案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被告111年7月29日刑事告訴狀暨所附行動電話租賃契約書、行動電話照片、被害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被告於111年7月13日所寄存證信函等證據資料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然上開事證僅能證明被告有與被害人簽訂行動電話租賃契約書，嗣後即以被害人侵占該行動電話為由而提起告訴之事實，至被告之申告內容是否完全出於憑空捏造、其主觀上是否有誣告犯意，而有本件誣告之犯行，仍須有其他積極證據始能認定，無法據此即推認被告有此部分犯罪。　　

(二)質諸被告於提起告訴之初，於前案偵查中以告訴人身分陳稱：伊係於111年5月26日，在被害人位於屏東住處附近小吃店碰面，而出租該行動電話予被害人等語（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7703號卷《下稱他卷》第25頁）；於本案審理時則陳稱：伊當時就是在111年5月26日出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給被害人，伊只有做這一款行動電話等語（本院114年度訴字第473號卷《下稱院卷》第244頁至第245頁），核與卷附租賃契約書內容亦係約定被害人向被告承租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書立日期為111年5月26日，被害人所留地址為屏東縣戶籍地等情相符，有上開租賃契約書及被害人戶籍資料可憑（他卷第7頁、院卷第131頁），是被告前開供述，尚無何與客觀事實明顯扞格之處。又觀以上開租賃契約內容所載，於111年5月26日至同年8月26日租用期間（共3個月，含頭尾2日共約93日），每10日租金3,000元，租金以滿100日計算合計3萬元，該短期租金總額並未逾契約第7條記載之該行動電話原價4萬7,400元，亦未逾證人即被害人於審理時證稱之市價3萬餘元，是該契約約款亦無明顯與常情不符之處。　　

(三)而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對被害人提告內容為不實，主要係依據證人即被害人之證述，惟質諸證人即被害人雖於偵查中證稱：伊係在網路上看到門號換現金廣告就跟對方聯絡，相約在臺中市西屯區某遠傳門市辦理門號0916XXXXXX號（門號詳卷）的續約，門市給伊1支IPHONE 13 PRO MAX，伊將手機轉交給對方，因為伊續約要給遠傳1萬5,000元，對方就以1萬9,000元向伊買手機，給遠傳的1萬5,000元由對方墊付，再補4,000元給伊，手機租賃契約書是在臺中市西區靠近火車站簽的，當時契約書上都是空白，門號伊沒有給對方，係自己用，約定要正常繳費3個月，遠傳業務才能拿到佣金，實際上並沒有租手機，伊並沒拿到手機，也沒有侵占等語（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109號卷第7頁背面、第19頁背面）；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網路看到借貸廣告，就與對方聯絡後約在臺中見面，當天來接洽之人並非被告，後來伊就拿自己門號去續約，拿到新手機之後賣給對方，手機是IPHONE 13 PRO MAX 128G，市價約3萬多元，對方說補助款幫忙出1萬5,000元，扣掉會幫伊繳6個月月租費，所以給伊4,000元報酬，伊也將手機給對方，對方還說要簽這張契約書，伊就簽了，租賃契約書上的日期是錯的，是依照對方的指示寫的等語（院卷第231頁至第240頁），則就初始數期之月租費究竟由何人繳納乙節，前後供述互有齟齬；且經本院函詢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經該公司函覆結果，被害人實係於111年1月5日，在該公司台中忠明加盟門市申請門號0916XXXXXX號續約服務，無預繳金或保證金，門號合約期間為111年1月5日至115年1月4日，搭配專案行動電話為型號IPHONE 13 PRO行動電話，專案價2,300元等情，有該公司114年8月15日遠傳（發）字第11410809998函暨所附續約服務申請書、加值專案申請書、銷售確認單可憑（院卷第107頁至第123頁），是就續約日期、當場是否有預繳金額、專案搭配之行動電話型號等節，均顯與前開租賃契約書所載及證人即被害人證述之內容不符；且若依證人即被害人於審理時證述內容，該不詳之人既承諾會代為繳納6個月月租費，則於證人即被害人將該行動電話交付予對方後，雙方即已無其他尚待履行之事項，證人即被害人於此6個月期間內亦無其他須支付予電信公司或該不詳之人之款項，該不詳之人當無透過被告於111年7月29日對證人即被害人提起侵占告訴之動機，是證人即被害人證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實非無疑。況衡以證人即被害人既於前案中係以被告身分應訊，基於人性趨吉避凶之本能，其供述不無避重就輕、含混其詞，刻意弱化自身行為，甚而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可能，自難僅憑其片面而有瑕疵之證述，即遽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

(四)此外，觀諸本案就公訴意旨所稱被告實係透過以辦門號換現金之方式借款予被害人，而與被害人通謀虛偽所簽訂前開不實契約書，實際上並未交付該行動電話予被害人等節，除證人即被害人證述外，並未能提出其他相關對話紀錄或其他在場證人證述以資佐證，復無其他客觀事證足資認定被告與上開不詳之人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證人即被害人證述復有前述瑕疵，客觀上無從排除其於111年1月5日辦理續約，與其於同年5月26日向被告承租上開行動電話分係二事之可能性。況前案嗣經移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該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109號為不起訴處分之原因，係認前案告訴人（按：即本案被告）未提出足以證明已將所指行動電話交付予被害人之事證，佐以其他另案起訴及被訴前案紀錄，而認被害人是否確有遭申告之犯行，殊值可疑等情，而為不起訴處分，並非認定被告前案此部分之指訴全係虛偽不實，自亦無從以被害人前經不起訴處分乙節，當然推認被告有誣告犯行，而以該罪罪責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涉犯上開誣告罪嫌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犯罪事實之有罪心證。此外，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詠涵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鄧煜祥



　　　　　　　　　　　　　　　　　　　法　官　溫家緯 



　　　　　　　　　　　　　　　　　　　法　官　林建良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與瑄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